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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點附件五修正對照表 

修    正    規    定 現    行    規    定 說    明 

附件五 

   (機關全銜)  年  月份  逾期未結案件統計表 

   

 
    

項 

目 

 

 

 

 件 

數 

 

 

機關 

名稱 

上 

月 

逾 

期 

未 

結 

件 

數 

本 

月 

新 

增 

逾 

期 

未 

結 

案 

件 

本 

月 

辦 

結 

逾 

期 

未 

結 

案 

件 

逾 

期 

未 

結 

案 

件  

與 

上 

月 

比 

較 

本月份逾期未結案件 

未 

滿 

一 

年 

一 

年 

以 

上 

未 

滿 

二 

年 

二 

年 

以 

上 

未 

滿 

三 

年 

四 

年 

以 

上 

合 

計 

已報

經臺

高檢

署停

止偵

查准

予備

查之

件數 

扣除

報經

臺高

檢署

停止

偵查

准予

備查

件數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合  計            
 

同第三點說明。

另依公文程式條

例第七條規定改

為橫式書寫，並

調整格式及內

容，俾應實務需

要。 

 


